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设计变更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勘察设计企业、图审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市消防设计变更审查管理工作，切实提升消防设计审查审批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 58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消防设计审查工作实际，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书，尚未完成消防验收的特殊建设工程。
二、消防设计变更审查范围

消防设计变更审查范围明确如下：

（一）涉及整体改变建筑工程单体建筑的位置、外轮廓垂直投影范围、使用功能、建筑分类（含同一分类的不同消防设计标准）的设计变更；

（二）涉及减少消防登高救援场地、消防车道宽度的设计变更，涉及消防出入口调整的设计变更；

（三）涉及厂房、仓库提升生产、储存物品火灾危险性等级的设计变更；

（四）涉及降低消防设计标准且改变防火分区、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以及消防电梯位置的设计变更；
（五）涉及降低墙体和屋面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变更；
（六）涉及改变建筑锅炉房、柴油发电机房、消防控制室、消防泵房、位置的设计变更；

（七）涉及整体改变灭火系统类型的设计变更;

（八）涉及整体改变防排烟系统及补风系统的设计变更；

（九） 涉及降低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和供电型式可靠性的设计变更。
三、相关要求

（一）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确需修改的，应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技术审查合格且经过住建云图审系统进行线上图审；存在本通知所列消防设计变更审查范围内的情形，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和图审单位书面向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说明原因，并向住建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重大变更设计审查。
（二）存在所列消防设计变更审查范围内的情形，涉及规划许可内容，且不属于免于规划调整内容的，应首先取得规划变更许可后，向住建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重大变更设计审查。

   本通知由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勘察设计科负责解释。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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